2024年度祁东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1、 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职责 
祁东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是县政府工作部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市场监督管理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全面贯彻落实省委、市委、县委关于市场监督管理工作的部署要求，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坚持和加强党对市场监督管理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根据《祁东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文件，本部门主要职责是：
1、负责市场综合监督管理。
2、负责市场主体统一登记注册。
3、组织开展市场监管综合执法、行政许可工作。
4、依授权负责反垄断统一执法工作。
5、负责监督管理市场秩序。
6、负责宏观质量管理。
7、负责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
8、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
9、负责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综合协调。
10、负责食品安全监督管理。 
11、负责统一管理计量工作。 
12、负责统一管理标准化工作。
13、负责对全县认证认可工作及有关活动实施监督管理。
14、负责市场监督管理科技和信息化建设、新闻宣传、交流与合作。按规定承担技术性贸易措施有关工作。
15、负责药品安全监督管理。
16、负责医疗器械安全监督管理。
17、负责化妆品安全监督管理。
18、负责知识产权创造运用，实施知识产权战略。
19、负责保护知识产权。
20、负责消费维权工作。
21、负责本行业领域的应急管理工作，对本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22、完成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二）机构设置情况
祁东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局内设18个内设机构：办公室、政策法规股、行政审批服务股、信用监督管理股、价格监督检查股、商标广告和知识产权管理股、产品质量管理股、特种设备检查股、标准质量股、计量与认证管理股、食品安全协调股、食品生产管理股、食品经营管理股、药品医疗疗器械管理股、化妆品管理股、市场规范管理股、科技和财务股、人事股。
祁东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下设24个所：祁东县永昌街道、洪桥街道、玉合街道、白鹤街道、白地市镇、归阳镇、过水坪镇、黄土铺镇、步云桥镇、太和堂镇、金桥镇、鸟江镇、河洲镇、粮市镇、双桥镇、灵官镇、风石堰镇、官家嘴镇、石亭子镇、砖塘镇、蒋家桥镇、马杜桥乡、凤歧坪乡、城连墟乡市场监督管理所。
祁东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局属副科级事业单位包括祁东县市场监督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祁东县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祁东县企业注册服务中心、祁东县消费者投诉举报中心、祁东县市场监督管理事务中心。
人员编制情况
祁东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共有编制人数364个，实有在职人数255人，其中行政编制79人，事业编制176人，离退休人数178人。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1、部门预算收支情况（含公共财政拨款、政府性基金拨款、纳入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及其他资金）及部门决算情况。
2024年部门预算编报范围包括局机关及所属二级预算单位。纳入我局2024年部门预算编制范围的二级预算单位包括: 祁东县市场监督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祁东县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祁东县企业注册服务中心、祁东县消费者投诉举报中心、祁东县市场监督管理事务中心。
2024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
祁东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4年财政拨款收支总预算4238.59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4238.59万元。2023年财政拨款支出包括：人员经费支出3223.6万元，公用经费支出1014.99万元。
2、2024年部门决算情况。
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4238.59万元，较年初预算增加43.73%。
2024年度决算总支出4238.59万元，较年初预算增加43.73%。其中基本支出4238.59万元（其中人员经费3223.6万元，较年初预算2494.6万元增加29.22%；公用经费1014.99万元，较年初预算372.4万元增加273%）。
3、支出分类情况
基本支出：是指为保障单位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包括用于人员经费以及日常公用经费。2024年基本支出4238.59万元，较上年减少3.99%，其中人员经费3223.6万元较上年增加3.97%，公用经费1014.99万元较上年减少22.78%。
4、“三公”经费情况
2024年“三公”经费预算60万元，后由公车平台划转公车购置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35万元，合计195万元，支出合计100.87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运行维护经费45.58万元；公车购置55.29万元，结余94.13万元。无公务接待费；无因公出国（境）费。
（2） 项目支出情况
2024年度县级专项资金82万元，主要包括食品及食用农产品抽检经费62万元及产品质量抽查与风险监测20万元。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无
4、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无
5、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无
6、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为加强对财政资金使用的监督，促进各项资金规范管理，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对照祁财绩〔2024〕55号文件规定的部门整体支出的考核指标，我局从预算配置、预算执行、预算管理、职责履行等方面对2024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开展了评价，具体情况如下：   
（一）预算配置指标。   
1.在职人员控制率
编制数364人，在职干部职工255人，在编制控制范围内，在职人员控制率为70%。
2.“三公经费”变动率
“三公”经费上年预算数0万元，本年预算数60万元，后由公车平台划转公车购置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35万元，合计195万元，支出100.87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运行维护经费45.58万元，公车购置55.29万元。
（二）预算执行指标。
预算完成率。2024年年末结余586.4万元，预算完成率87.85%。 
预算调整率。年初预算2949万元，预算调整数为4824.99万元，调整率为63.61%。
三公经费控制率。“三公”经费预算安排数60万元，后由公车平台划转公车购置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35万元，合计195万元，实际支出数为100.87万元，控制率为51.73%。
政府采购率100%。
（三）预算管理指标。
管理制度的健全性。 有预算资金管理办法、内部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算制度等管理制度，相关制度合法、合规、完整。
资金使用和规范性。总的来说，资金的使用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制度规定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资金的拨付审批程序和手续完整，项目的重大开支经过评估论证，符合部门预算批复的用途，不存在截留、基站、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预决算信息公开性。预决算及时公开。
基础信息完善性。基础数据信息和会计信息资料真实、完整、准确。
（四）资产管理指标。资产管理制度健全，资产管理安全性高，固定资产利用率高。
（五）职责履行指标。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工作任务，完成绩效标准值，重点工作办结率100%。
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基本支出预算安排与实际需求存在差异。一是除基本工资、津补贴、社会保障、绩效工资以外的人员经费，因为没有统一的标准或者不可控因素，导致编制预算科目不够明确和准确；二是养老金制度改革实施后，退休人员的活动经费无资金来源，无法编进财政预算，与实际需求不符；三是单位一部分基本支出非税收入返还来弥补，在做预算的时候没有做进预算。
2、部门专项支出与预算存在差异。专项经费下达与专项业务工作进度不匹配，存在实际开支项目与预算项目不相符，需调整使用专项经费和科目的现象。  
3、项目支出个别科目执行与预算存在差异。财务人员无法预先准确掌握下年的工作计划（包括会议、培训、新增资产、政府采购等）及经费需求，加之预算编制的时间比较紧，工作量大，所以只能根据上年的决算数据及下年度预计经费需求测算编制预算，导致全年预算编制不够全面，并存在与下年度实际需求不相符的情况。  
4、专项资金管理有待加强。全员绩效意识欠缺，财务部门和单位业务部门之间的沟通不足，很多业务股室认为专项资金的预算、安排、绩效自评是财务部门的事情。
八、下一步改进措施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及我局整体支出管理工作的需要，拟提出以下建议并在以后的工作中加以改进实施：  
1、提高预算执行率。一是认真贯彻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严格执行局公务接待、公务用车、出差审批、会议和培训、部门专项、和委托业务等管理，继续执行“三公”经费、会议费“只减不增”和预算指标的硬约束；二是进一步规范经费支出，并严格按预算科目和金额执行，切实提高预算执行力；三是及时调度预算执行情况，提高预算执行的前瞻性和预见性；四是加强业务工作的计划性，进一步细化政府采购预算、会议预算、培训预算到具体项目，并严格按项目执行。  
2、加强内控建设。严格执行新预算法、新会计制度、内部控制规范，提升资金效益，防范财务风险。一是按财政要求完善内部控制规范建设，编制好内控手册；二是继续按要求做好支出绩效评价和预决算公开工作；三是进一步巩固国有资产清查工作的成果，完善固定资产动态管理程序，规范固定资产购置和处置程序；四是高度重视有关部门通报的有关经费开支违规问题，确保不踩红线。  
3、加强部门之间的沟通。加强财务部门和单位业务部门之间的沟通，明确整体绩效管理不仅仅是财务部门的工作，所有专业均有涉及，财务部门仅仅是资金预算与安排，资金支出的实际绩效成果是由使用资金的部门来完成的；做好宣传工作，切实提高全员绩效意识。  
4、加强专项资金管理。严格按照各项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下拨、使用资金，确保专项资金专款专用。
九、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我单位根据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定指标对各项目量化评价，自评指标得分98.78分。
10、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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